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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政办发〔2019〕26 号 

 

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2019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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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帮助长期失能人员及其家庭解决经济、精神

双重负担，排除后顾之忧，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

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厅

发〔2016〕80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自治区老龄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17〕

77 号）和《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

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》（乌海政办发〔2018〕43 号）等规

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长期护理保险实行市级统筹，并坚持以下原

则： 

（一）全市统一参保范围、统一缴费标准、统一待遇水

平、统一资金管理、统一经办流程、统一信息管理。 

（二）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照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

有结余的原则筹集和使用，单独建账、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，

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。 

（三）长期护理保险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集体购买长期

护理保险的方式，对重度失能人员发生的生活、医疗护理费

用给予进一步保障。 

第三条 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制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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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的拟定、监督管理工作和建立医疗保障专家库；医疗保

障经办机构做好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筹集、划拨，并采用公开

招标方式确定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、与商业保

险公司签订协议和考核工作；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做好长期护

理保险日常受理评定、费用审核、结算支付、稽核检查、待

遇审核、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、与医护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

议并对其进行考核等业务；民政和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养老

护理机构和医疗机构的管理，规范机构护理服务行为，不断

提高护理服务质量。 

第二章  参保与缴费 

第四条  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为我市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所有参保人员。 

第五条 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之初，参加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的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 元，其中大额保险基金划

拨 20 元/人/年，个人账户划拨 30 元/人/年，市、区两级财政

各承担 25 元;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为每人

每年 100 元，其中统筹基金承担 20 元/人/年，个人缴费 30/

人/年（包含在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中），市、区两级财政各承

担 25 元，筹资标准每年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收支及运行

情况由市医疗保障局进行调整。 

第三章  待遇申请与评估 

第六条  长期护理参保人员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原因

导致重度失能、生活不能自理、病情基本稳定、需要长期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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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参保人员经过不少于 6 个月治疗的，同时已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且连续缴费 2 年（含）的参保人员即可申请长期护理

保险待遇；经鉴定符合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》（附

件 1）标准，评定低于 40 分（不含 40 分），且符合规定条件

的，可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。中度失能人员及失智人群可

根据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运行情况适时纳入长期护理保险范

围。 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 

重度失能人员持社会保障卡、近两年二甲以上公立医院

住院病历及相关材料向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

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表》（附

件 2）。 

（二）评估认定。 

1.由商业保险公司评估小组进行初审评估，在对申请人

进行失能评定期间，需对申请人生活自理情况进行评定，在

邻里、社区等一定范围内进行走访调查，如实记载调查笔录。

经初审认定符合条件的，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随机抽取至少

2 名专家和商业保险公司专业评估人员进行现场复核认定。

达到条件的，发放《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资格证》，自发证

之日起享受护理保险待遇。 

2.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资格审核，年

审时间为每年 12 月，年审通过的，加盖审核公章，享受下

一年长期护理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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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复核。 

申请人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评定结果 10 个

工作日内，向商业保险公司提出复核申请，由医疗保障经办

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组织复核评定，复核评定结果为最终评

定结果。 

第七条  入住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护理服务的参保人员

需符合以下情形之一： 

（一）因病情需长期保留胃管、气管套管、胆道外引流

管、造瘘管、深静脉臵换管等各种管道的； 

（二）需要长期依靠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维持生命体征的； 

（三）因各种原因导致昏迷，短期住院治疗不能好转的； 

（四）患各种严重不可逆型疾病且全身瘫痪、偏瘫、截

瘫并且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长期支持治疗的。 

（五）终末期恶性肿瘤（呈恶变质状态）且存在较高医

疗技术支持需求的； 

第八条  入住养老机构接受护理服务的参保人员需符

合以下情形之一： 

（一）患有以下慢性病：脑卒中后遗症（至少一侧下肢

肌力为 0-3 级）、帕金森氏病（重度）、老年性痴呆（重度）、

重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晚期（多个关节严重变形）或其他严重

慢性骨关节病影响持物和行走、植物人、终末期恶性肿瘤（呈

恶病质状态）； 

（二）需长期保留胃管、气管套管、胆道外引流管、造



— 6 — 
 

瘘管、尿管、深静脉臵换管等各种管道的； 

（三）高龄患者骨折长期不愈合，合并其他慢性重病； 

（四）患其他严重慢性病、意外伤害等导致全身瘫痪、

截瘫。 

第九条  居家和上门护理服务项目包括医疗护理和生

活护理两个方面，护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清洁照料、睡

眠照料、饮食照料、排泄照料、卧床与安全照料、病情观察、

心理安慰、康复照护、临床医用管理照护及临终关怀等，具

体服务内容由医疗保障局另行制定标准。 

第十条  下列费用不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

（一）属于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基金支

付的； 

（二）应由第三人依法承担的； 

（三）已纳入残疾人保障、军队伤残抚恤、精神疾病防

治等国家法律规定范围的护理费用； 

（四）未经定点医护机构批准到定点医护机构以外发生的

费用； 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支付的费用。 

第四章  待遇享受 

第十一条  护理保险待遇不设起付线，按日定额管理，

定额以内的费用，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根据参保人员类型按

比例支付。办理长期异地居住的人员暂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

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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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护理服务的按每人

每日定额 80 元。 

（二）参保人员在养老护理服务机构接受护理服务的按

每人每日定额 60 元。 

（三）参保人员接受协议机构上门护理服务或居家护理

服务的按每人每日定额 40 元。 

（四）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由长期护理保险基

金支付 70%。 

（五）支付标准视基金运行情况适时调整。 

第十二条  参保人员凭本人社会保障卡接受护理服务

机构护理服务，护理服务费用通过社会保障卡联网结算。护

理服务费用中，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，由参保人员个人与定

点护理服务机构结算；应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，

由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与定点护理服务机构

按月结算。 

第五章  费用结算 

第十三条 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于每年 4 月底前将所筹集

资金的 80%一次性划转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，

其余 20%作为年度考核预留款，经年终考核后视考核情况再

予结算。 

第十四条  长期护理保险遵循收支平衡、保本微利原则，

盈利率控制在 5%以内，并将盈利率作为招标内容之一，超

出预定盈利率部分全部返还基金。出现政策性亏损时，经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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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机构审核，5%之内由承办商业保险机构自付，超出 5%以

上部分由基金予以弥补，并在下一年由市医疗保障局通过调

整相关政策和加强管理加以解决。 

第六章  服务机构管理 

第十五条  我市定点医疗机构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养

老服务机构，设臵符合规定的护理病区和护理床位的，均可

申请为定点护理服务机构。经营规模较大、有资质的护理服

务人员数量较多，能提供符合护理标准服务的企业，也可申

请为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，提供居家护理服务。 

第十六条  商业保险公司与定点医护机构实行协议管

理，签订服务协议，并按照协议规定提供长期护理服务。服

务过程中要规范各项服务内容，尤其要尊重参保患者的生命

尊严，突出对参保患者的人文关怀，尽可能地为参保患者提

供适宜、安宁的护理服务。 

第十七条  定点医护机构对拨付的护理费用应统筹使

用，并严格按照协议内容和标准提供护理服务，不得以任何

理由推诿和限制参保人员合理的护理需求。定点医护机构应

按照在床期间实际发生的项目与参保人员结算个人自付部

分，不得虚增项目或收取已由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支付的项目

费用。 

第七章  罚则 

第十八条  商业保险公司对定点医护机构服务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和考核时，定点医护机构应积极配合，及时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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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完整提供相关材料。商业保险公司在业务工作和考核中

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沟通协调。商业保

险公司隐瞒不报的，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协议有关规定处

理。 

第十九条  定点医护机构违反护理服务协议，造成护理

保险基金损失的，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

签订的服务协议约定，追回基金损失和违约金，视情节轻重

予以限期整改、暂停服务、取消定点服务资格，并按有关规

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 建立定点医护机构动态调整和处罚机制。符

合准入标准的，鼓励医护机构积极申报，已纳入定点的医护

机构发生违反协议管理规定情形的，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

协议约定处理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医疗保障局按规定处理。 

第八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会同商业保险公司

本着方便参保人员需求、合理、高效的原则，共同制定长期

护理保险的业务经办流程和失能人员评估实施方案，并根据

工作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 

2. 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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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 
 

参保人姓名  身份证号  家庭住址  

病情诊断  联系电话  

项目 评定标准 

评分 

分值 评估得分 评定得分 

1.进食 

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部分帮助（前述某个步骤需要一定帮助） 5   

使用合适的餐具将食物由容器送到口中，可独立把持餐具、咀嚼、吞咽 10   

2.洗澡 

完全依赖他人 2   

在洗澡过程中需他人部分帮助 3   

准备好洗澡水后，可自己独立完成洗澡 5   

3.梳洗修饰 

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他人部分帮助完成 3   

可独立完成洗脸、刷牙、梳头、刮脸等日常梳洗 5   

4.穿衣 

需极大帮助完成或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部分帮助（能自己穿或脱、但需帮助整理衣物、 

系扣子、拉拉链、系鞋带等） 
5   

可独立完成穿/脱衣服、系扣子、拉拉链、穿/脱鞋袜、系鞋带等 10   

5.控制大便 

昏迷或失禁 0   

偶尔失禁（每周＜1 次） 3   

能控制 10   

6.控制小便 失禁或昏迷或需他人导尿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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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尔失禁（＜1 次/24 小时；＞1 次/周） 5   

能控制 10   

7.如厕 

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部分帮助（他人搀扶、他人帮助冲水或整理衣裤） 5   

可独立完成包括擦净、整理衣裤、冲水等如厕过程 10   

8.床椅转移 

完全依赖别人 0   

需极大帮助（较大程度依赖他人搀扶和帮助） 5   

需部分帮助（需他人搀扶或使用拐杖） 10   

可独立完成 15   

9.行走 

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极大帮助（较大程度上依赖他人搀扶，或坐在轮椅上自行在平地上移动） 5   

需部分帮助（他人搀扶、或使用拐杖、助行器等辅助工具） 10   

可独立在平地行走 45 米 15   

10.上下 

楼  梯 

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  

需部分帮助（需扶楼梯、他人搀扶或使用拐杖等） 5   

可独立上下楼 10   

合  计 100   

初审评估意见  评估人员  评估时间  家属签名  

复核评定意见 

同  意□ 

不同意□ 
评定人员  评定时间  家属签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业保险机构：（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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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乌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表 

姓名  

性 

别 
 

年 

龄 
 

联系 

电话 
 

身份 

证号 
 

住址 
 

 

基本病情及诊断 

 

 

 

 

 

 

承      诺 

    1. 提供资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提供虚假资料，愿意按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         

    2. 认可通过商保公司提出待遇申请及接收评定结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待遇申请人或家属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商业保险公司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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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 

市纪委（监察委），市中级法院，检察院。 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，驻市单位。 

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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